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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或“本行” ）2015年6月17日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6月3日

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会议于2015年6月17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1名，田国立董事长因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陈四清副董事

长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陈四清副董

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董事长、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度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赞成：10� �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本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副董事长兼行长陈四清先生因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5-03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及中国香港中环金融街8号四季

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

4,268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3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3,88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20,776,161,778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8,586,187,6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32,189,974,17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4.995013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4.0604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0.934548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

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由本行副董事长陈四清先生主持。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董事长田国立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长李军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7,871 99.992232 134,927 0.000071 14,514,803 0.007697

H

股

31,971,188,299 99.320329 5,455,956 0.016949 213,329,922 0.662722

普通股合计

：

220,542,726,170 99.894266 5,590,883 0.002532 227,844,725 0.103202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7,871 99.992232 134,927 0.000071 14,514,803 0.007697

H

股

31,970,980,205 99.319683 5,461,056 0.016965 213,532,916 0.663352

普通股合计

：

220,542,518,076 99.894172 5,595,983 0.002534 228,047,719 0.103294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7,871 99.992232 134,927 0.000071 14,514,803 0.007697

H

股

31,970,736,403 99.318925 5,578,756 0.017331 213,659,018 0.663744

普通股合计

：

220,542,274,274 99.894061 5,713,683 0.002588 228,173,821 0.103351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449,071 99.992185 143,727 0.000076 14,594,803 0.007739

H

股

31,997,299,765 99.401446 4,544,604 0.014118 188,129,808 0.584436

普通股合计

：

220,568,748,836 99.906053 4,688,331 0.002123 202,724,611 0.091824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0,471 99.992228 136,827 0.000072 14,520,303 0.007700

H

股

32,000,593,423 99.411678 952,740 0.002960 188,428,014 0.585362

普通股合计

：

220,572,123,894 99.907582 1,089,567 0.000493 202,948,317 0.091925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2015年度外部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0,971 99.992228 135,127 0.000072 14,521,503 0.007700

H

股

31,991,765,900 99.384255 9,789,469 0.030411 188,418,808 0.585334

普通股合计

：

220,563,296,871 99.903583 9,924,596 0.004496 202,940,311 0.091921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重新选举NoutWellink先生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06,571 99.992215 161,227 0.000086 14,519,803 0.007699

H

股

31,875,017,345 99.021569 125,505,497 0.389890 189,451,335 0.588541

普通股合计

：

220,446,523,916 99.850691 125,666,724 0.056921 203,971,138 0.092388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李巨才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0,881,086 99.991884 741,912 0.000393 14,564,603 0.007723

H

股

30,577,823,828 94.991763 1,416,548,833 4.400590 195,601,516 0.607647

普通股合计

：

219,148,704,914 99.262848 1,417,290,745 0.641958 210,166,119 0.095194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陈玉华先生为本行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488,371 99.992206 135,527 0.000071 14,563,703 0.007723

H

股

31,852,591,654 98.951902 148,091,190 0.460054 189,291,333 0.588044

普通股合计

：

220,424,080,025 99.840525 148,226,717 0.067139 203,855,036 0.092336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34,071 99.992230 135,227 0.000072 14,518,303 0.007698

H

股

30,728,548,723 95.459998 1,272,016,447 3.951592 189,409,007 0.588410

普通股合计

：

219,300,082,794 99.331414 1,272,151,674 0.576218 203,927,310 0.092368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发行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8,571,528,451 99.992227 138,127 0.000073 14,521,023 0.007700

H

股

31,686,091,511 98.434660 44,361,646 0.137812 459,521,020 1.427528

普通股合计

：

220,257,619,962 99.765128 44,499,773 0.020156 474,042,043 0.214716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审议批准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109,915,464 88.176448 143,727 0.115301 14,594,803 11.708251

6

审议批准聘任安永华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为 本 行

2015

年度外部审计师

109,997,364 88.242150 135,127 0.108402 14,521,503 11.649448

7

审 议 批 准 重 新 选 举

NoutWellink

先生为本行

独立非执行董事

109,972,964 88.222576 161,227 0.129340 14,519,803 11.648084

8

审议批准选举李巨才先

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109,347,479 87.720799 741,912 0.595177 14,564,603 11.684024

9

审议批准选举陈玉华先

生为本行外部监事

109,954,764 88.207975 135,527 0.108723 14,563,703 11.683302

10

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授权方案

》

110,000,464 88.244637 135,227 0.108482 14,518,303 11.6468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10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李

巨才先生出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5-0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0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于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出申请20,000,000,000美元中期票据计划 （简

称“计划” ）自2015年6月17日起的12个月内仅以向专业投资者发行债务证券的方式上市。预计计划的上市

将于2015年6月18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2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杭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金仁” ）为浙江铁牛汽车车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

车身” ）全资子公司，铁牛车身为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金仁为公司

全资孙公司。为了保证资金需求，2015年6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孙公司杭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杭州金仁向银行借款2,400万元，借款

期限为实际提款日起12个月，并由本公司为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

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以上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且

该笔担保属于董事会的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杭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临平大道596号

法定代表人：孙希亮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营业执照号码：330184000216631

成立日期：2012年09月07日

经营范围： 汽车钣金、冲压件（汽车附件）及模具加工。汽车车身及附件、模具的开发、销售；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持股比例：本公司持股铁牛车身100%，铁牛车身持股杭州金仁100%，故本公司间接持股杭州金仁

100%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220,484,037.11 240,228,734.45

总负债

187,581,312.53 206,321,612.76

净资产

32,902,724.58 33,907,121.69

营业收入

157,771,383.72 18,651,846.55

利润总额

9,955,896.11 1,339,196.15

净利润

7,393,108.40 1,004,397.1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杭州金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行贷款2,400万元，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杭州金仁的经营发展，满足杭州金仁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决定为杭州金仁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杭州金仁为公司全资孙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

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能力，且公司对其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杭州金仁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杭州金仁业务的正

常开展，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鉴于杭州金仁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上述担保事项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2,4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比例为1.1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6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投票表决，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杭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杭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金仁” ）向银行借款2,400万元，借款期限为实际提款日起12个月，并由本公司为上述流动资

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为杭州金仁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杭州金仁业务的正常开展，担保

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

号：2015-032）。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4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15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5年6月12日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15年6月17日下午会议在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建清先生

主持。经过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杭

州金仁汽车车身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

号：2015-032）。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90� � �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15－036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航锂电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12月19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中航锂电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子公司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锂电” ）使用不超过1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并授权中航锂电总经理及财务总

监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中航锂电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

近日，子公司中航锂电在董事会授权额度范围内购买相关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购买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2015年6月16日，子公司中航锂电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订了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天天快车2号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向中

信银行购买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天天快车2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本次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1、理财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天天快车2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2、理财产品代码：B140C0160

3、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开放型；

4、理财产品起始日：2015年6月16日；

5、理财产品到期日：可随时赎回；

6、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7、预期收益率：2.6％（年率）；

8、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赎回成功后，赎回资金中本金部分即时到账，收益部分在赎回成功后的下一

工作日到账；

9、理财产品投资方向：现金、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存单/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人民币利率掉期、国债、

金融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收益凭证、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信贷资产、委托贷款、应收债权、债券收益权、信托收益权、特

定资产收（受）益权、票据类资产、委托债权等等投资工具。

10、中航锂电及本公司与中信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11、公司本次使用3,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1.28%。

二、投资风险控制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

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

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对所有银行理

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董

事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中航锂电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1、中航锂电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

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受托人名

称

关

联

关

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

金额

(

万元

)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报酬

确定

方式

本期实

际收回

本金金

额

(

万元

)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

如有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

万元

)

兴业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2,000

2014

年

6

月

18

日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00 47.63

工商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3,000

2014

年

7

月

16

日

2014

年

11

月

13

日

3,000 49.58

工商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2,000

2014

年

8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26

日

2,000 32.87

中国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8,000

2014

年

9

月

24

日

2014

年

12

月

29

日

8,000 96.79

中信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3,000

2014

年

11

月

21

日

2014

年

12

月

26

日

3,000 12.08

兴业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2,000

2014

年

12

月

22

日

2015

年

3

月

26

日

2,000 25.75

中国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8,000

2014

年

12

月

29

日

2015

年

1

月

19

日

8,000 24.39

兴业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3,000

2014

年

12

月

30

日

2015

年

1

月

29

日

3,000 10.48

工商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2,000

2015

年

1

月

7

日

2015

年

3

月

8

日

2,000

续签

中国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3,000

2015

年

1

月

22

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3,000 15.37

工商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5,000

2015

年

1

月

23

日

2015

年

3

月

4

日

5,000 23.59

中国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3,000

2015

年

1

月

30

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

3,000 3.16

中国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3,000

2015

年

2

月

11

日

2015

年

4

月

23

日

3,000 26.26

中国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8,000

2015

年

3

月

6

日

2015

年

4

月

23

日

8,000 47.34

工商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2,000

2015

年

3

月

9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00 19.48

中国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2,000

2015

年

4

月

1

日

2015

年

4

月

23

日

2,000 4.94

工商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10,000

2015

年

5

月

8

日

2015

年

6

月

11

日

10,000 40.27

工商银行 无 否

保本稳健

型

7,000

2015

年

6

月

12

日

2015

年

7

月

20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合计

76,000 -- -- -- 69,000 479.98

五、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2、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议

3、中信银行理财业务购买申请书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79� � �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15—032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5月20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3,6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

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233,640,000股，实施

后公司总股本为350,46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04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公司声明，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6月2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5年6月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87

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08*****598

惠州市普惠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6月26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3,640,000 116,820,000 350,460,000 100%

三

、

股份总数

233,640,000 116,820,000 350,460,0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350,460,000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055237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1号 咨询联系人：黄若蕾

咨询电话：0752-2057992 传真电话：0752-2057992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股票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78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

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

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或涉嫌存在欺

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先生于2015年6月17日分别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2015712号、深专调

查通字2015713号），对公司及朱德洪先生予以立案调查。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并就

相关事项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 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

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 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

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性提示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通知书或其他文件，如果收到相 关文件，公司将及时予以

披露。请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 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

险，理性投资。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77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先生于2015年6月17日分别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2015712号、深专调查

通字2015713号），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朱德洪先生涉嫌违反

证券相关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及朱德洪先生予以立案调查。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并就相关事项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朱德洪先生承诺，如公司因涉及违反证券法规遭受处罚，由朱德洪先生承担。

关于公司与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仍与相关各方在协商中。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宏达新材，证券代码：002211）2015年6月18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 � �公告编号：2015-033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8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收

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结果并公告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82� � �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9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6月4日开市起停牌，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公司关于重大事项临时停牌的公告》（2015-047）、《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2015-048）。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项目进行论证，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

18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

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2015-047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答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0943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

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6月1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的《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材料之一次反馈意见答复》。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

见答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